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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烟台市托育机构备案指南（试行）

一、备案部门

各区、市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辖区内已登记托育机构的备案工作。

二、注册备案程序和材料

（一）托育机构登录托育机构备案信息管理系统（托育机构

通过 IE9 以上或其他主流浏览器登录：https://ty.padis.net.cn

进行访问），在线提交以下材料扫描件：

1.《托育机构备案书》。

2.《备案承诺书》。

3.营业执照或其他法人证书。

4.场地证明，其中自有场地的提供不动产权证书，租赁场地

的提供产权方的不动产权证书和租赁期不少于 3 年的租赁协议

（租赁期以租赁协议约定的起止时间计算）。

5.托育机构工作人员的专业资格证明及健康合格证明。其中

机构负责人提供大专以上学历证书，保育人员提供婴幼儿照护相

关学历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，保健人员提供妇幼保健机构组织的

卫生保健专业知识培训合格证明及中专以上专业学历证书（或职

业资格证书），保安人员提供由公安机关颁发的《保安员证》。健

康合格证明由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出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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